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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根河市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工作

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根政字〔2024〕100 号 2024 年 10 月 23 日

根河市建设占用耕地表土剥离工作

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耕地保护工作重

要论述，落实最严格的黑土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和利用好珍贵的

黑土地资源，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制定本方案。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建设占用（含生产作业沉陷占用）黑土

耕地表土剥离，是指对建设项目拟占用的黑土耕地，通过机械或

其他人工措施，将适合耕种的表土层或腐殖质层土壤挖掘剥离出

来，用于新开垦耕地和劣质耕地改良、被污染耕地治理、土地复

垦、城市绿化等。

第三条 在根河市行政区域内，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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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等活动，适用本方案。

第四条 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工作应遵循合法合规、

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应剥尽剥、应用尽用的原则。建立政府主

导、各部门联动协调监管工作机制。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指定专门机构，对乡镇人民政府及各街

道办事处黑土耕地耕作层表土剥离再利用职责履行情况不定期进

行监督检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占用

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工作的开展和监督管理。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和用地单位开展建设占用黑

土耕地表土剥离工作，履行好黑土耕地保护职责。

农牧水利部门负责牵头开展黑土耕地土壤质量调查、指导剥

离利用耕作层土壤表土剥离方案编制、审查、验收等工作。对黑

土耕地耕作层剥离后的土壤达不到耕种要求的进行改良培肥工

作。

生态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参与开展黑土耕地土壤质量调查，参

与黑土耕地表土剥离验收等工作。

财政部门负责政府承担的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工作相

关经费保障等工作。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参与黑土耕地表土剥离相

关工作。

第二章 剥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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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农用地转用项目新增建设用地占用的黑土耕地、临

时用地占用的黑土耕地、设施农业用地涉及破坏耕作层的，在项

目建设占用前应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

第七条 黑土耕地耕作层剥离后的土壤质量应满足耕种要

求，达不到耕种要求的进行改良培肥。

第八条 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抢险救灾等急需临时占用的

黑土耕地的，可不纳入剥离工作范围。

第九条 被严重污染不适宜耕种的可不纳入剥离工作范围。

第十条 未经批准非法占用黑土耕地，黑土耕地耕作层已破

坏无法再耕种的情况下，依法查处后可不进行表土剥离。在不破

坏黑土耕地耕作层、不修建永久性建筑的前提下，建设占用黑土

耕地进行自然利用的，可不纳入剥离范围。

第十一条 对违法违规非法占用或破坏黑土耕地的，要严肃

查处、消除违法状态，并对相关责任人依法追责；涉嫌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方案编制

第十二条 建设占用黑土耕地在申请用地前，应编制黑土耕

地表土剥离实施方案。

第十三条 城镇批次建设用地占用黑土耕地的，由自然资源

局组织编制表土剥离实施方案；单独选址项目和临时用地占用黑

土耕地的，由用地单位组织编制表土剥离实施方案。

第十四条 临时用地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实施方案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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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方案一并编制。设施农业用地占用黑土耕地的，可不编

制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实施方案，由项目用地单位(个人)直接实施

剥离，明确位置和数量，集中存放，采取必要的管护措施，以用

于后期复垦，由所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定期巡查及日常监

管。

第十五条 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实施方案应包括项目概况、编

制依据、土壤调查评价、表土剥离、表土存储保育、表土运输、

剥离表土验收、投资估算、实施计划、保障措施、附件材料等。

第十六条 用地单位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涉及表土剥离的，

要在用地申请文件中说明表土剥离方案编制情况或编制工作安

排。

第四章 剥离及存放标准

第十七条 城镇批次用地占用黑土耕地的，应在供地前实施

表土剥离；单独选址项目及其他需要剥离的项目，应在开工建设

前按照剥离利用方案要求实施黑土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并将剥

离土壤存储在指定地点或直接输送到再利用场所。耕作层土壤剥

离及运输过程中，应采取水土保持和扬尘防治措施，防止土壤和

环境污染。

第十八条 剥离的表土是指适合耕种的表土层土壤。表土剥

离厚度一般应在 20cm-40cm，土层较厚的区域经论证后可以扩大

到 60cm，具体剥离厚度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剥离标准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行业标准《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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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T1048－2016）

第十九条 土壤储存点的选取应遵循就近存储、易于存放、

设专人管理的原则，尽量利用废弃土地、闲置建设用地或未利用

地，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水源地等敏感区域。土

壤存储要采取必要的工程防护和保育措施，防止出现水土流失、

土壤质量退化和安全隐患等。

第二十条 临时堆放点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确定。应考虑运输

方便、附近没有污染源、防止水土流失、成本及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储存区的表土堆放高度应符合堆体稳定性设计要求，一般土

堆高度不超过 3.0m，土堆边坡角不大于 50 度;如单个堆放体积大

于 5000 立方米，储存区面积不足、机械条件能满足、土质比较粘

重，可以适当增加堆放高度，但不能超过 5m。存储期限超过 1

年的，不能被利用的表土，应在农牧水利部门的指导下，进行水

土保持和培肥熟化。

第二十一条 表土剥离应尽量与土壤回覆同步进行，减少对

土壤结构及养分的破坏；不能同步时，再进行选择临时堆放场地。

第二十二条 应选择天气较好且土壤含水量合适时开展剥离

工作；在实施剥离前，应仔细清理移除土层中或地表比较大的树

根、石块、垃圾等异物，收集的表土应尽量不含垃圾杂物及较大

的砾石。

第五章 剥离验收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实施完毕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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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及时向市自然资源局与农牧水利局提出验收申请。城镇批

次用地占用黑土耕地的，可按用地项目分别申请验收；单独选址

项目按区域分段实施占用黑土耕地的，可以分段申请验收。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由市自然资源局、

市农牧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各领域专家进行验收。专家组

应出具验收意见，验收合格的方可实施项目建设。

第二十五条 申请建设占用黑土耕地表土剥离验收，应提交

验收申请、施工记录、监理检测记录、工程计量结算资料、剥离

土壤运输存放管护资料、土壤使用记录资料、相关影像等资料。

第六章 剥离土壤利用

第二十六条 剥离土壤再利用工作由市人民政府统筹或指导

实施。

第二十七条 剥离的土壤优先用于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矿废弃地复耕、生态修复等项目，以及新开垦黑土耕地劣

质地或者其他黑土耕地土壤改良等农业生产生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

文件另有新规定的，从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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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废止根政字〔2021〕96 号文件的通知

根政办发〔2024〕11 号 2024 年 9 月 3 日

各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市直各部门，市属各企业：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将《关于统一管理全市聘用中介组

织的通知》（根政字〔2021〕96 号）废止，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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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根河市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根政办字〔2024〕56 号 2024 年 10 月 23 日

根河市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实施方案

基准地价是法定公示地价的主要内容，更新和调整基准地价

是为了适应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反映全市境内地价水平的差

异，切实发挥好基准地价对土地市场价格的指导作用。根据《国

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和<城镇土地

估价规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2 号）等有

关要求，结合根河市实际，现就做好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制定本

方案。

一、基准日和工作范围

按照基准地价每三年更新一次的要求，本轮城镇基准地价更

新基准日为 2025 年 1月 1 日，是在 2021 年根河市城镇基准地价

更新调整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市场状况和国

土空间规划，对全市城镇基准地价进行更新和调整。

二、工作对象及任务

（一）工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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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市中心城区及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满归镇、阿龙山镇、

金河镇、得耳布尔镇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

（二）工作任务

1.土地定级更新。按照国家标准《城镇土地分等级规程》，

全面完成根河市城镇土地定级更新工作。

2.基准地价更新。按照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评

估商业、住宅、工业、公共服务用地区域平均地价。

3.宗地地价评估修正体系更新调整。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

程》要求，结合根河市的具体情况，选择宗地地价影响因素及其

权重，建立更新宗地地价修正体系。

三、工作进度及时间安排

（一）准备阶段（2024 年 10 月 17 日-2024 年 10 月 25 日）：

完成组织领导机构确定、工作方案制定、工作经费落实等工作；

（二）项目实施阶段（2024年10月26日-2025年1月20日）：完

成外业调查、意见征集、成果测算等工作；

（三）成果审查阶段（2025年1月21日-2025年2月20日）：基

准地价更新和调整初步成果报市政府审查；

（四）初审验收阶段（2025年2月21日-2025年3月31日）：上报

基准地价更新和调整初步成果，申请市级初审；上报基准地价更

新和调整成果，申请自治区验收。

四、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强化执行。市自然资源局要及时组织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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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市城镇地价体系建设情况，按照工作要求，落实工作责任，

明确工作时限。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各相关部门要切

实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全力抓好城镇基准地价更新工作落实。

（二）加强统筹，保障经费。由市自然资源局牵头，其他成

员单位要紧密配合，严格按照地价管理政策、技术规定和时间安

排，有序推进工作开展。市财政局要统筹工作经费保障。

（三）有序推进，保证质量。此项工作时间紧、技术要求高，

为保质保量地完成工作任务，市自然资源局要做好工作谋划，加

快落实技术承担单位，优先选择力量雄厚、信誉度高的技术机构

承担工作，确保成果质量。

附 件：根河市基准地价更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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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河市基准地价更新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为切实推动根河市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有效

开展，经研究，决定成立根河市基准地价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其

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张 华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 张兴伟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宋建政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秦闻基 市发展和改革委主任

王洪家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綦元庆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王守柱 市财政局局长

李家胜 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根河市分局局长

秦建国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孔祥富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松 岭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

王 欢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李晓峰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吴耀海 市统计局局长

吕常铭 得耳布尔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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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苹 金河镇镇长

康丹丹 阿龙山镇镇长

李 鹏 满归镇镇长

吴 丹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副乡长

孟祥英 好里堡办事处主任

牛 力 河东办事处主任

朱红广 河西办事处主任

赵云峰 森工办事处主任

牛筑北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河监管支局局长

周邵军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总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主

任由宋建政同志兼任，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协调有关部门解

决项目进行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督促和检查项目开展情况、进行

地价水平的论证和决策。


